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广东省总工会干部学校

文稿报审 签章审批表


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

	申请部门（人）
	
	经办人

（拟稿人）
	

	拟报往单位
	

	签字/用印事由
	

	申请签章种类
	
	份数
	

	申请部门

审核（会签）
	

	分管领导

审批意见
	

	党政办意见
	

	主要领导

签批意见
	

	校核
	

	备    注
	


注：1.申请加盖学校公章的，领导签批后，本表与用印文书一并交机要秘书（盖章）审核，用印文书须留存一份原件给保密室（证件可留存复印件）；

2.原则上每张审批表仅限申请办理一项事务。

